附件8
评审办法
谈判小组以竞争性谈判采购文件为依据，对响应文件进行评审，在全部满足竞争性谈判采购文件实质性要求和条件的前提下，按最后报价由低到高排列成交候选供应商顺序（最后报价相同时，依次按节能环保产品优先、技术指标高优先、质保期长优先、交货期短优先、故障响应时间短优先的顺序排列；最后报价相同且前述指标均相同时，由谈判小组各成员对最后报价相同的供应商当场投票表决，得票多者优先；按前述程序仍无法确定供应商排名顺序的，由评审委员会抽签决定），并依照次序确定成交供应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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